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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提交主要报告后，12 个会员国向秘书长提交了大会 2000 年 12 月 1 日第

55/148号决议第 11段要求的资料。这些会员国提交的有关资料见本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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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本增编是为了反映秘书长在 2002年 6月 30日期限之后收到的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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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员国收到的资料 
 

  比利时 
 

[原件：法文] 

[2002年 7月 15日] 

1. 附加议定书生效之后不久，比利时政府于 1987

年 2 月 20 日成立了部门间人道主义法委员会，目的

是鉴明和检查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家措施，就这

些措施向主管当局提出建议，监测协调已采取的措

施。
1
 

2. 比利时部门间人道主义法委员会是最早成立的

执行委员会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

在开展运动确保各国全面履行国际人道主义法义务

时，经常举此为例，它已成为其他国家成立类似委员

会的范例。 

3. 人道主义法委员会在 2002年 6月 7 日附加议定

书签定 25 周年时召开会议，会上讨论的议题如下：

比利时批准议定书的背景；附加议定书具有的国际法

律效力；制止严重违反情况；平民同战斗人员之间的

区别；最近发生的武装冲突执行附加议定书的实际方

面。
2
 

4. 比利时在武装冲突法各项文书涉及的各个领域

通过了国家执行措施。 

  武器 
 

5. 武装部队成立了一个新武器、新战争工具和方法

法律评估委员会。根据第一号议定书第 36 条，委员

会的任务是，分析正在设计或是研制，或是比利时武

装部队可能采购或采用的每一件新武器、新战争工具

和方法的合法性。特别是委员会将根据其结论，提出

理由明确的意见，即在某些情况，或是所有情况下国

际法是否禁止使用这种新武器、新战争工具和方法。

(比利时参加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

（A/57/164）。） 

  萨尔瓦多 
 

[原件：西班牙文] 

[2002年 6月 28日] 

  法律框架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为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采取的行动 
 

1.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在各军事单位培训课程中，列

入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包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

红十字委员会协助成立机动培训队，由正规教官组

成，他们更新并加强各部队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理

解。 

2. 此外，武装部队还在武装部队电子计算机战术培

训中心开展两次演习，从军事行动规划阶段开始便运

用国际人道主义法。演习由红十字委员会和萨尔瓦多

全国红十字会合作进行。 

3. 另外武装部队同美国陆军南方指挥部合作，目前

在各军事理论和培训指挥所进行代号为“北方 2002”

维持和平行动（PKO North2002）的演习；有 20多个

国家参加了演习，中心是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受难者和

防止或解决冲突。 

4. 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全国委员会。鉴于需要履行

萨尔瓦多在签署和批准文书时所作承诺，成立了执行

国际人道主义法全国委员会，正式名称为萨尔瓦机构

间国际人道主义法委员会，并得到红十字委员会咨询

服务处及其在危地马拉的区域代表团提供的宝贵支

助。 

5. 提倡和宣传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活动。机构间委员

会在成立后的几年间，在全国和国际级别上广泛分发

关于其开展工作的资料，编写宣传材料，为委员会成

员机构官员和工作人员、各大学法理学系和国际关系

系主任召开一系列研讨会，探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各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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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员会还应邀参加了为新闻记者和武装部队官

兵举办的各种活动和研讨会。 

7. 在法律和司法级别开展的活动。在立法方面，委

员会开展各项活动，促进履行在通过国际文书时所承

担的义务。 

8. 为将日内瓦各项公约和附加议定书各项规定纳

入现有法律，向立法委员会提交了刑法和刑事司法典

修正草案。修正案列入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被视

为战争罪的规定。 

9. 此外，立法小组委员会目前正就通过第一号附加

议定书第 90 条关于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的可能性进

行分析。 

  全国委员会-世界典范 
 

10. 萨尔瓦多机构间国际人道主义法委员会在传播

和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反应出

忠于承诺和富于创造精神，红十字委员会在红十字委

员会和各国议会联盟印发的 1999 年第一号《议员手

册》中，提出萨尔瓦多是区域一级类型的典范。（萨

尔瓦多参加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

（A/57/164）。） 

芬兰 
 

[原件：英文] 

[2002年 6月 28日] 

1. 1979年，芬兰外交部成立了传播人道主义法全国

委员会，作为政府专家协调芬兰宣传 1949 年日内瓦

各公约和附加议定书的非正式工作组。同时订正了委

员会的任务，使其不仅负责协调公约和议定书以及其

他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的执行宣传工作，而且还负责

筹备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会议，以及其他有关国

际会议，并监测国际人道主义法新的发展和审议新发

展对芬兰的影响。 

2. 除外交部组织或支持的活动之外，芬兰红十字

会、Ado Akademi大学人权研究所、Erik Castren国

际法和人权研究所等其他机构也在各自活动领域内，

开办有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课程和研讨会，印发出版

物。赫尔辛基大学、拉普兰大学、Turku 大学和 Ado 

Akademi 大学人权研究所也开设国际人道主义法课

程。(芬兰参加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

(A/57/164)。) 

  德国 

[原件：英文] 

[2002年 7月 10日] 

1. 联邦国防部负责德国武装部队（联邦国防军）执

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范。根据《士兵法律地位适用

法》的规定，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其他国际规章、协议

和约定都纳入德国武装部队所有军事人员培训方案。

课程由有关上级主管军官举办。 

2. 领导才能发展和公民教育中心(Zentrum innerre 

Führung)为法律顾问、法学教师和部队校官开设国际
法、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各种课程。 

3. 此外，法律顾问和法学教师有机会通过军官学校

开设的特制战术培训课程和参加德国国内外的培训

课程、研讨会和进修课程来增加自己的国际法知识。

(德国加入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

(A/57/16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原件：英文] 

[2002年 9月 4日]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依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宪法》第 2、3 条和第 3 章，尊重人的尊严和崇高价

值，无论其属何族群、宗教、性别或母语，并强调尊

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 

2. 考虑到关于穆斯林战士在武装冲突中的宗教义

务的伊斯兰原则和基于保护人类尊严和完整之上的

伊斯兰文化精神，以及伊朗文明的历史遗产，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政府信奉遵守人类道德准则和对平民百

姓尤其是妇女、儿童、伤员、战俘的军事行动克制，

以及保护环境、文化财产和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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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伊朗政府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制订、宣传、

执行和发展的各种活动、行动所取的立场，可以简述

如下： 

4． 鉴于编纂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保

护武装冲突受难者和减轻这些冲突带来的严重或过

度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执行这些原则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还重视 1995年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第 26届

国际大会的各项决定，各国要求建立一个部际机构，

由政府和参与各领域人道主义活动的公共机关组成，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按照内阁 1999 年 5 月 7 日决

定，已设立人道主义法国家委员会。 

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法律体系所载一些适用于武

装冲突规则的规章如下： 

 (a) 《武装冲突处罚法》（1992 年 5 月 24 日批

准）第 24 条规定，军事人员违反有关规则和规章的

任何射击行为，应视作犯罪，处 2个月至 1 年徒刑。

适用于这些行为的规章应纳入由武装部队总长草拟

和通过的行为准则； 

 (b) 除上述法之外，《武装部队行为准则》题为

“准予执行的《日内瓦公约》的若干规则和条例”的

第 8章中，明确提到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许多原则和规

则。 

  人道主义法条款的宣传和传播： 
 

6． 人道主义法国家委员会已在近期采取如下一些

措施，宣传和传播人道主义规范和理念： 

 (a) 与德黑兰大学合作，为高级军官和指挥官举

办关于人道主义法的三天讲习班； 

 (b) 翻译并出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印发的关于

执行武装冲突行为规则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两本书，

以及出版关于相同事项的一套资料和手册； 

 (c) 提交建议，把人道主义法的两个学分作为

武装部队人员大学课程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参加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A/57/ 

164)。) 

立陶宛 

[原文：英文] 

[2002年 7月 24日] 

  立陶宛国家法律体系已批准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多边文书条款的执行现况 
 

1. 根据《立陶宛宪法》和国家其他法律（特别是《国

际条约法》），议会批准的所有国际人道主义法条约均

构成国家法律的一部分，条款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时，

具有优先。因此，宪法和国家其他法律的规定为执行

国际人道主义法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2. 立陶宛已有执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以及其他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所需的一切最重要的

法律。新颁布的《刑法典》适用于所有战争罪和危害

人类罪(包括灭绝种族罪)。2000 年，《关于全国红十

字会的地位和红十字与红新月标志使用法》获得通

过。对在和平时期滥用红十字标志应负的责任作出规

定的《立陶宛共和国行政法》的修正案，预计将在 2002

年获得通过。 

  国际人道主义法领域的传播和培训 
 

3. 国际人道主义法问题已列入武装部队官兵以及

警察部队的培训方案。军事学院、军事学校和培养警

官的立陶宛法律大学课程都包括这一内容。在维尔纽

斯大学法律系和国际关系和政治系学院，国际人道主

义法也是未来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专家的研习内容。 

  立陶宛负责执行人道主义法的国家机构 
 

4. 2001 年 5月 22日，《国防部条例》修正案作出

了一项补充规定：“国防部应协调国家人道主义法

在立陶宛的执行工作。”按照 2001 年 8月 30日《国

防部长令》，成立了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委员会。

国防部长当时批准的《委员会条例》规定，委员会

是国防部长的顾问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向国防部提

供协助，协调在立陶宛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立

陶宛参加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

(A/5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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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马 
 

[原文：西班牙文] 

[2002年 5月 15日] 

1. 1997年，根据 1997年第 154号《行政令》成立

了国家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常设委员会，作为执行

《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一项措施。委员会

由巴拿马国 12 个机构组成，民间社会由巴拿马红十

字会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持续提供建议。 

2. 国家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常设委员会立法小组

委员会起草有关标志保护的法律；还起草《刑法典》

修正案，界定何种行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灭绝种

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行)，并计划在近期向相

关主管机关提交。 

3. 委员会已设法确保在巴拿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撰写大量相关专著，和警察学院同时持续讲授国际人

道主义法课程。目前，委员会正试图在巴拿马法学院

和国家空勤学校开设相同课程。(巴拿马参加附加议

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A/57/164)。) 

  俄罗斯 

[原件：俄文] 

[2002年 8月 2日] 

1. 为进一步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各项规范，俄罗

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方

案（2002-2004年）。该方案指出有必要通过各项措施

建立国家体制，向武装冲突和紧急情况的受难者提供

医疗与社会以及医疗与心理康复。联邦行政机构在拟

定规范性和法律文书时已得到指示应遵照该方案的

规定。 

  关于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知识的资料 
 

2. 俄罗斯各部和部门（特别是内政部和国防部）每

年均独立或与红十字委员会联合举办国际人道主义

法和人权方面的法律训练方案。与此同时举办了会

议、讲座、讨论会和竞赛，题目有武装冲突情况下遵

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范、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讲授以及

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各类俄罗斯雇员的专业活动中的

实际运用。 

3. 2001 年，向内政部的内部军官派发了 5 000册题

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教科书，同时还出版了供士

兵和海员使用的关于“在内部武装冲突中遵守国际人

道主义法准则”问题的训练手册。 

4. 为专门军事院校学员举行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准

则的知识测验竞赛。在过去两年里，学员队举行了 3

次竞赛，参加竞赛的有俄罗斯联邦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的军事院校的大约 30个队。2002年，俄罗斯国家队

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学员组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准

则知识国际竞赛。 

5. 为被派遣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军人开办了在维

和行动中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所涉具体方面的

特殊课程。 

6. 2001 年国防部签署了题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

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的措施》的第 360号命令。

这一命令规定了拟定与国际人道主义法各个方面有

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书的程序和在武装部队内部开展

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各个方面的学习。 

7. 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草拟有关国际人道主义

法的指示。它们是对《服务条例》的一个补充，包括

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准则和有关在筹备和开展

军事行动时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建议。（俄罗斯联

邦参加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

（A/57/164）。） 

  斯洛文尼亚 

[原件：英文] 

[2002年 6月] 

1. 作为新近独立的国家，
3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强调

加入最重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公约和其他文书的重

要性。这样，斯洛文尼亚表示其承诺并支持国际社会

努力尽可能明确断定参与世界各地国际和国家武装

冲突人员的地位，以便给于冲突受害者以有效的援助

和加强世界各国的和平、安全、相互信任与谅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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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批准通知继承最重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外，在

这一架构内通过大量的国家规定，其机构和组织进行

的体制调整，实施这方面的各项义务，以及系统地传

播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知识，都证明了斯洛文尼亚所作

的努力。 

  通知继承和批准重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 
 

2.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独立初期集中关注的是通知

继承我们的前共同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所批准的国家人道主义法文书。斯洛文尼亚承担责

任和确保连续性，就体现了这些行动的根本取向；
4
 

但我们新生的国家希望强调并明确我们对加入各项

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的责任与义务。 

  为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文书而订立的国家

立法 
 

3. 《刑法典》（OJ RS No 63/94、70/94和 23/99）

在其一般性条文中规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条款是

犯罪行为，尽管犯的违反行为的是奉上级命令行动的

军事人员（第 283条）。 

4. 第二项规定涉及不适用战争罪行诉讼时效法（第

116条）。 

5.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具体行为列在危害

人类和国际法刑事罪行一章内。 

6. 《国防法》（OJ RS No 82/94）载有根据人道主

义法原则或所作国际承诺开展各种形式的军事和民

事防务的指令（第 4 条）。按照军事指挥系统，如果

发布或执行某一命令显然会犯下刑事罪行或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则任何人均不得发布或也没有

义务执行这样的命令（第 43条）。 

7. 《斯洛文尼亚红十字会法》（OJ RS No 7/93）规

定对国家红十字会的地位和职能，并在这一架构内对

战犯和拘留犯的调查活动、因执行日内瓦公约任务而

需进行人员培训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知识的传播作了

规定。该法还分别对红十字会标记的使用和保护作出

了规定，并规定了对不当使用红十字会标志的处罚；

滥用标志已被列入《刑法典》。继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组织在对法律这一部分作出实质性分析的基

础上提出建议和评论之后，制订了实施该法律、特别

是有关对标志的保护性使用的限制和确切定义的修

正案。 

  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教育、培训和知识传播 
 

8. 斯洛文尼亚武装部队各单位向服役士兵和军事

建制内的成员传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知识。 在

为军士和军官开设的学校里，学员深入地接触国际人

道主义法的各项原则和规定。 

9. 至于安全部队和警察的作业，着重强调对参加国

际和平任务警官的培训。所有警官都必须参加专门的

国际人道主义法讨论会。警察的全体都备有使用武力

应奉行的国际人道主义标准的手册，警官学院的学习

课程包含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题目。在警察与安

全研究学院内，刑法、历史和职业道德研究中包含国

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和规定。 

10. 斯洛文尼亚红十字会为医师、护士、参加公民

保护方案的人员、红十字会护士和斯洛文尼亚武装

部队护士组织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规定的培训讨

论会。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家委员会 
 

11. 除了有计划地致力于国家人道主义法实施的各

项题目外，委员会还向政府和各部提出了几项加快批

准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和国内法修正案以及确保执

行组织和体制措施改善这方面情况的提案。（斯洛文

尼亚参加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

（A/57/164）。） 

  瑞典 

[原件：英文] 

[2002年 6月 28日] 

1. 瑞典继续高度重视加强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的

工作和对人的保护，因此高兴地看到瑞典国防学院主

持召开了关于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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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人道主义法国际学院研究项目第三次会议，这次

会议 2001 年 9月 19日至 23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2. 继 1999 年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第二十七届

会议通过行动计划以来，瑞典红十字会、瑞典全面防

务理事会和外交部进行了联合努力，翻译、出版并向

有关的部、当局和组织分发了该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的译文亦可从瑞典红十字会的网站上查到。（瑞典参

加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A/57/164）。） 

  联合王国 
 

[原件：英文] 

[2002年 6月 28日] 

1. 《日内瓦公约（修正）法（海外领土）令，2002

年》（S.I.2002/1076），于 2002年 5月 1日生效，对

联合王国负责其国际关系的下列海外领土延长适用

1995 年法(规定对日内瓦公约法作出的修正，使联合

王国得以批准 1977年补充议定书。)： 

安奎拉 皮特凯恩、汉德森、迪西和奥

埃诺群岛 

百慕大 圣海伦娜和属地 

英属南极领土 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英属印度洋领土 阿克罗蒂里和德科利亚主权基

地地区 

开曼群岛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福克兰群岛 维尔京群岛 

蒙特塞拉特  

 

2. 为此，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正致函通

知作为日内瓦各公约和附加议定书保存国的瑞士政

府，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批准附加议定书将

扩大适用于上述领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关于批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可作的同样声明也是为

了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批准附加议定书

扩大适用于上述领土。 

3. 1999年 5月 17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按照第一号附加议

定书第 90 条规定，接受国际事实调查团管辖发表下

列声明：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宣布，

依据事实本身并且不经特别协议，在和接受同一

义务的任何其他缔约国的关系中，承认按照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 90 条授权，

国际事实调查团有调查任何其他缔约国指控的

管辖权。” 

4. 声明于 2002 年 5 月为上述领土所接受。因此，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致函通知保存国

瑞士，其 1999年 5月 17日声明将扩大适用于这些领

土。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传播 
 

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际人道主义法

部门间委员会于 1999 年成立，由政府各部门负责国

际人道主义法事务的代表和英国红十字会代表组成。 

6. 部门间委员会下设传播小组，考虑传播问题。 

7.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于 2001 年 9 月出版了一本题

为“联合王国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并附有插图的小册

子。该小册子在政府内外广为散发，目的是介绍国际

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的执行情况和最新发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参加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要报告附件

（A/57/164）。） 

  南斯拉夫 
 

 

[原件：英文] 

[2002年 6月 28日] 

1.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2000年11月 1日重新加入

联合国后，于 2001 年和 2002年调整了在许多国际组

织中的地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继承方式，完成

了接受前南斯拉夫为缔约国的几乎所有国际协定的

复杂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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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这方面，特别重视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及其

1977年附加议定书。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联盟政府于

2001 年 9月 28日向作为上述公约和议定书的保存国

瑞士政府致送接受声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从 1992

年 4 月 27 日成立起，无保留接受公约及其附加议定

书。 

3. 南斯拉夫红十字会执行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和

国际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运动基本原则的方案。 

4. 这方面，南斯拉夫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合作，经常性地参与对南斯拉夫军队的传播方案，这

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5. 南斯拉夫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委员会合作，设法在

南斯拉夫红十字会内设立一个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心，

从南斯拉夫全国召集这一问题的专家。该中心的任务

是同国外的类似机构合作，扩大传播活动，包括深入

研究国际人道主义法领域的某些问题、为政府主管当

局编制相关建议、并提出关于传播的方法和专业革新

等。 

6. 南斯拉夫红十字会致力于介绍这方面的新方案。

例如，该会于 2002 年在贝尔格来德政治学系开设了

一门供研究生修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专设课程。这是在

南斯拉夫领土上首次举办这门课程，该系教师、南斯

拉夫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委员会均参与执行。 

7. 南斯拉夫红十字会于 2002 年开展运动，提高对

小火器和轻武器危害的认识。民众反应良好，政府主

管当局也反应良好并且全力支持。该运动除在南斯拉

夫得到支持外，还在国外广为宣传。在 2001 年 7 月

联合国反对轻武器非法交易会议期间，南斯拉夫红十

字会在联合国介绍了该运动，并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

运动工作机构常会上作了介绍。 

8. 1970 年成立的南斯拉夫红十字会国际人道主义

法委员会发挥全国委员会的作用。它向联盟政府、南

斯拉夫红十字会和处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其他机构 

提供咨询，为鼓励执行和发展国际法的这一分支需采

取什么活动。 

9. 随着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该委员会

主动采取行动推动政府主管当局确认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为缔约国的

国际人道主义法成员，并推动南斯拉夫成为这一领域

新公约的缔约国。 

10. 国际人道主义法条款预见的一个官方单位南斯

拉夫红十字会失踪者服务处继续开展协助战争受难

者的活动。（南斯拉夫参加附加议定书的情况，见主

要报告附件（A/57/164）。） 

 

注 

 
1
 关于该委员会及其工作，参见 2000年 12月 6日关于成

立政府部门间人道主义法委员会皇家命令颁布之前，提

交给国王的报告。另见 M.Offermans，“比利时部门间人

道主义法委员会”，“红十字国际会刊”，1991 年 3-4月，

第 788期，第 164-177页。该文章的英文译文见《红十

字国际会刊》，1991 年 3-4月，第 281 期，第 154-166

页。文章作者又给 1991-1999年期间作了增补，补充了

为全国人道主义法委员会欧洲区域会议起草的工作文件

（1999年 4月 19至 20日，布鲁塞尔）。红十字委员会

1999年印发的会议报告载有该工作文件，题目是

“Rencontre européenne des Commissions et autres 
instances national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2
 会议文件在外交部编汇的简编中印发，并分发给与会人

员。 

 
3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于 1992年 1月得到国际承认，1992

年 5月 22日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4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主权和独立的基本宪法》（O， No. 

1-4/91，1991 年 6月 25日）规定，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接

受根据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宪法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共和国宪法移交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当局的

所有权力与义务。实施这一文书的紧急法令规定，南斯

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所缔结的涉及斯洛文尼亚共和

国的国际协定对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领土适用（第3条）。 

 


